
上海市崇明区经济委员会文件

沪崇经〔2023〕40 号

关于印发《崇明区商务系统餐饮经营主体燃气
安全整治专项方案》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

按照市商务委印发的《本市商务系统开展餐饮经营主体燃气

安全整治专项方案》（沪商服务〔2023〕241 号）、崇明区安全生

产委员会印发的《崇明区城镇燃气安全专项整治实施方案》（沪

崇安委会〔2023〕3 号）文件精神，结合崇明区实际，区经委研

究制定《崇明区商务系统餐饮经营主体燃气安全整治专项方案》，

现将方案印发给你们，请各乡镇结合方案内容，扎实推进本乡镇

餐饮企业燃气安全排查工作。



附件：崇明区商务系统餐饮经营主体燃气安全整治专项方案

上海市崇明区经济委员会

2023 年 9 月 14 日

上海市崇明区经济委员会办公室 2023 年 9月 14 日印发



附件

崇明区商务系统餐饮经营主体燃气安全整治

专项方案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燃气安全重要指示批示要求，

落实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印发的《全国城镇燃气安全专项整治

工作方案》（安委〔2023〕3 号）、上海市商务委员会印发的《本

市商务系统开展餐饮经营主体燃气安全整治专项方案》（沪商服

务〔2023〕241 号）、崇明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印发的《崇明区城

镇燃气安全专项整治实施方案》（沪崇安委会〔2023〕3 号）文

件精神，区经委结合实际，就本区商务系统按职责分工推进餐饮

业燃气安全专项整治工作，制定专项方案如下：

一、工作目标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

的二十大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发展和

安全，深刻认识抓好餐饮燃气安全工作的重要性、紧迫性。各乡

镇经济部门根据各乡镇人民政府统一部署，积极配合相关部门开

展餐饮经营主体燃气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开展“大起底”排查、

“全链条”整治，实现全覆盖、无死角，有效提高燃气安全意识

和能力，提升餐饮行业本质安全水平，进一步完善本区餐饮行业

燃气安全长效机制。

二、重点任务

（一）对餐饮经营主体建立安全生产制度，以及对从业人员



开展瓶装液化石油气安全、消防安全常识和应急处置技能培训情

况，加强督促指导，发现相关问题线索及时移交监管和执法部门。

1.检查方式。将此项工作内容纳入各乡镇人民政府组织的联

合排查整治工作部署中统一开展，发现相关问题线索及时移交建

设管理部门、市场监管部门和消防救援等相关监管、执法单位。

2.检查范围。依法取得营业执照和食品经营许可（备案）相

关证书，且食品经营主体业态为“餐饮服务经营者”的经营主体。

机关和企事业单位食堂、餐饮外卖配送单位不在本次排查整治范

围。

3.检查内容。一是餐饮经营主体是否建立安全生产管理制度，

安全生产管理制度中是否明确安全生产责任人、是否包括安全使

用燃气或瓶装液化气的内容、是否包括对员工开展安全生产培训

的内容、是否包括应急预案、是否明确列出当地供（送）燃气的

单位及联系方式、是否列出了负责管辖的燃气和消防管理部门及

联系方式。二是餐饮经营主体是否对从业人员不定期开展瓶装液

化石油气安全、消防安全常识和应急处置技能培训，是否有培训

记录，培训记录是否记录培训时间和参加人员，是否在 2023 年

组织员工开展过上述培训（含参加乡镇和有关部门开展的培训）。

（二）深入排查整治餐饮企业环境安全风险和事故隐患。

1.检查方式。将上述检查工作内容纳入各乡镇人民政府组织

的联合排查整治工作部署中统一开展，配合建管委、市场监管、

消防救援等相关监管、执法部门进行排查，切实发挥专业技术人

员作用。检查中参照的标准、执法判定依据等由建设管理、市场



监管部门和消防救援等相关部门按职责细化确定并进行执法处

罚。排查中，发现的疑似隐患应当场报告同行的监管、执法部门

或专业技术部门人员，无法当场确定的应拍照记录，及时移交相

关监管、执法部门。

2.检查范围。与任务（一）相同。

3.主要任务。一是配合消防救援部门检查餐饮经营主体，是

否存在未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制，未按规定组织对从业人员进行消

防安全教育和培训，未制定和实施应急疏散预案，违规用气、用

火、用电的情况，发现的隐患线索及时移交消防救援部门。二是

配合消防救援部门检查餐饮经营主体，是否存在在地下或半地下

空间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存放气瓶总重量超过 60 公斤但未设

置专用气瓶间、在用气瓶和备用气瓶未分开放置的情况，是否存

在连接软管长度超过 2 米、私接“三通”或穿越墙体、门窗、顶

棚和地面的情况，是否存在未规范安装、使用可燃气体探测器及

紧急切断阀的情况，发现的隐患线索及时移交消防救援等监管、

执法部门。三是配合市场监管部门检查餐饮经营主体，是否存在

使用 50 公斤“气液双相”气瓶、可调节出口压力的调压器的现

象，对燃烧器具进行中压供气，使用不符合国家标准或假冒伪劣

的液化石油气瓶、可燃气体探测器及燃气紧急切断阀、调压器、

连接软管、灶具等燃气具及配件等，发现的隐患线索及时移交市

场监管部门。四是配合市场监管部门检查销售端企业，是否存在

违规在有形市场或电商平台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强制性认证要



求、假冒伪劣的“问题瓶”“问题阀”“问题软管”“问题灶具”

等燃气器具及配件等，发现隐患线索及时移交市场监管部门。

(三)指导督促餐饮经营主体贯彻执行安全生产法律法规，落

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和关键岗位安全责任，督促使用瓶装液化石

油气的餐饮经营主体加强安全管理，落实安全防范措施。

1.完善督促指导机制。要在促进行业发展的同时统筹考虑安

全生产，通过制定相关规范、支持政策并组织实施，引导餐饮企

业加强安全生产管理意识，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在申请政策

支持、相关荣誉表彰评选中，将餐饮单位发生安全事故作为一票

否决项。在举办各类餐饮促消费活动中，将安全生产管理要求一

并纳入活动方案。有条件的乡镇可出台支持全电厨房等模式的政

策，推动使用液化石油气的经营主体“气改电”。探索通过政府

购买服务方式，组织第三方机构对餐饮经营主体开展督促指导。

2.纳入日常行业管理。本区开展的绿色餐厅创建、早餐工程

示范点创建中将以企业建立安全生产管理制度作为必要条件一，

将餐饮企业安装可燃气体报警装置作为创建绿色餐厅的必要条

件之一，各乡镇在摸排、指导企业进行创建中，必须指导到位、

贯彻落实到位，持续推进餐饮行业燃气安全管理工作。探索建立

与市场监管部门的信息共享机制，归集餐饮经营主体注册信息和

联系方式，逐步建立餐饮经营主体名录，推进餐饮业燃气安全管

理工作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3.发挥行业自律作用。根据市、区两级部门、行业协会发布

的安全生产自律倡议和风险提示，组织餐饮经营主体安全生产公



益培训讲座，开展安全生产自查，推动在评比评选活动中，将安

全生产工作情况纳入评比评选标准，积极引导瓶装液化石油气餐

饮用户实施管道化或电力替代改造，确保 2025 年底如期完成本

市替代改造目标，夯实餐饮业安全生产基础。

三、工作安排

（一）集中攻坚阶段（2023 年 9 月底前）。各乡镇经济部

门应积极部署开展排查整治工作，并将商务领域负责的工作任务

纳入各乡镇联合排查整治工作范围，立足职责分工，加强对餐饮

经营主体安全生产工作的督促指导，用好专项检查 APP，做好排

查工作记录，相关问题线索移交监管、执法部门，及时纳入工作

台账，加快整治整改。

（二）全面巩固提升阶段（2023 年 12 月至 2024 年 5 月）。

各乡镇经济部门应盯牢餐饮企业风险隐患整改，全面完成排查发

现安全隐患的整治工作，并参加排查整治“回头看”工作，及时

将发现的问题线索移交相关监管、执法部门。配合相关部门建立

燃气风险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

（三）建立长效机制阶段（2024 年 6 月至 2025 年底）。各

乡镇经济部门要深入剖析餐饮燃气安全隐患产生的深层次原因，

认真总结专项整治行动中的经验做法，从行业规划、产业政策、

法规标准等方面加强餐饮行业安全生产工作，推动燃气安全治理

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基本建立燃气安全管理长效机制。

四、工作要求



（一）强化组织领导。各乡镇要明确商务系统餐饮经营主体

燃气安全整治工作的分管负责人和联络员，加强统筹协调，落实

工作任务。

（二）强化责任落实。各乡镇经济部门要明确职责分工和任

务清单，严格落实餐饮业燃气安全整治的工作要求。要突出餐饮

业燃气安全这一重点，深挖问题隐患，紧盯整改进度和质量，督

促鼓励企业自查自纠。

（三）强化工作协同。各乡镇经济部门要与建管燃气、市场

监管、消防救援等部门加强信息交流共享，强化联合排查、联合

整治、联合惩戒，形成齐抓共管的工作机制。在督促餐饮经营单

位加强安全管理、落实安全防范措施过程中发现的安全隐患问题

线索，要第一时间移交相关监管、执法部门。

（四）强化指导检查。区经委将组织力量开展督导检查工作。

各乡镇经济部门要全面跟踪掌握本镇餐饮经营主体隐患排查整

治推进情况，梳理形成安全隐患整改清单，形成整改闭环，力争

取得可感知、可检验、可评判的工作成效。各乡镇经济部门请于

每周四下午 4：30 前将上周整治工作推进情况和相关统计报表

报区经委市场运行科（联系人：彭登辉,13505561507）。

附件：1.各乡镇餐饮经营主体燃气安全隐患整改清单

2.本市餐饮经营主体燃气安全整治专项检查对照表

崇明区经济委员会

2023 年 9 月 14 日



9

附件 1

各乡镇餐饮经营主体燃气安全隐患整改清单

序号 企业名称 企业地址 隐患（问题）

内容

整改措施、整

改要求

整改时

限

整改完成情

况

整改责任人

... ... ... ... ... ... ... ...

备注：各乡镇经济部门请于每周四下午 4：30 前将上周整治工作推进情况和相关统计报表报区经委市场运行科

（联系人：彭登辉，13505561507）。

乡镇： 填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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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本市餐饮经营主体燃气安全整治专项检查对照表

餐饮经营主体名称： 被检查人(签名):

检查人(签名):

检查时间：

序号 检查项目 检查结果(是/否)

一、对餐饮经营主体建立安全生产制度，对从业人员开展瓶装液化石油气安全、消防安全常识和

应急处置技能培训情况，加强督促指导，发现的相关问题线索及时移交监管和执法部门

1
餐饮经营主体是否建立安全生产管理制度 是□否□

2 是否明确安全生产责任人 是□否□

3
是否包括安全使用燃气或瓶装液化气的内容 是□否□

4 是否包括对员工开展安全生产培训的内容 是□否□

5 是否包括应急预案 是□否□

6 是否明确列出当地供(送)燃气的单位及联系方式 是□否□

7 是否列出负责管辖的基层燃气和消防管理部门及联系方式 是□否□

8

餐饮经营主体是否对从业人员不定期开展瓶装液化石油气安全、

消防安全常识和应急处置技能培训
是□否□

9 是否有培训记录 是□否□

10 培训记录是否记录培训时间和参加人员 是□否□

11

是否在 2023 年组织员工开展过上述培训(含参加街道和有关部

门开展培训）
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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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深入排查整治餐饮企业环境安全风险和事故隐患

(一)配合消防救援部门开展的工作

12
是否存在未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制的问题 是□否□

13

是否存在未按规定组织对从业人员进行消防安全教育和培训的问

题
是□否□

14 是否存在未制定和实施应急疏散预案的问题 是□否□

15 是否存在违规用气、用火、用电的情况的问题 是□否□

16

是否存在在地下或半地下空间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存放气瓶总重

量超过 60 公斤但未设置专用气瓶间、在用气瓶和备用气瓶未分

开放置的情况

是□否□

17

是否存在连接软管长度超过 2 米、私接“三通”或穿越墙体、门窗、

顶棚和地面的情况
是□否□

18 是否存在未规范安装、使用可燃气体探测器及紧急切断阀的情况 是□否□

(二)配合市场监管部门开展的工作

19

是否存在使用 50 公斤"气液双相"气瓶、可调节出口压力的调压

器的现象
是□否□

20 是否对燃烧器具进行中压供气 是□否□

21

是否存在使用不符合国家标准或假冒伪劣的液化石油气瓶、可燃

气 体探测器及燃气紧急切断阀、调压器、连接软管、灶具等燃气

具及配件等情况

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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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是否存在违规在有形市场或电商平台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强制

性认证要求、假冒伪劣的"问题瓶"“问题阀”"问题软管""问题灶具"

等燃气具及配件等情况

是口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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